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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或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通过各种手段隐瞒或掩饰起来，并使之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和过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估计，每年被“洗”过的钱相当于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5%。因此，反洗钱已刻不容缓。在反
洗钱过程中，存在着洗钱者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三种博弈关
系。本文的内容就是要分析这金融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博弈 
反洗钱不仅是单个商业银行的事情，一般洗钱活动都是一个涉及到众多金融机构的复杂过程，它涉及
到不同商业银行之间的配合和影响。现实中，即使在相同的约束下，商业银行对反洗钱的决策也不尽
相同。如果一家商业银行积极反洗钱，而另一家消极甚至纵容洗钱，那么反洗钱就收效甚微。假设有
A，B两家商业银行，反洗钱成本均为25，积极反洗钱的收益在短期较小，A，B纵容洗钱的成本均为0。
当且仅当A，B同时反洗钱才会杜绝洗钱，这时社会整体收益最大；而当A，B同时纵容洗钱时，社会整
体收益最小。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进行反洗钱，而另一家容忍犯罪分子洗钱，那么就会使反洗钱的这家
银行收益下降，成本上升，而容忍洗钱的这家银行收益上升，成本下降，形成（-25，50）和（50，-2
5）的组合。原因是积极反洗钱的银行必定要对客户采取更为严格的检查措施，采取更为公开的调查，
客户隐私可能会有所涉及，从而造成银行的客户资源的流失，收益下降。假定洗钱者信息是不完全
的，因此将有如下策略组合。 
以下我们引入监管机构，研究如何通过在反洗钱问题上的责任和利益分摊，从而改变商业银行反洗钱
的收益矩阵。达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 
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 
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每一方可能的成本与收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另外一方的行动的影响。这
样，每一方的行动选择将受到其他参与者行动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又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行动选
择。例如金融机构选择是否执行反洗钱规定，则要根据它面临的监督机制与所预测到的洗钱者的行动
来选择。如果监管较松，同时默许洗钱的机会成本较小，则金融机构可能默许洗钱行为的发生；如果
监管严格，默许洗钱的机会成本较大，则金融机构会严格执行反洗钱规定。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如果
放松监管，洗钱行为猖獗，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损害；同时，如果金融机构不认真
实施反洗钱措施，则不仅无法达到有效打击洗钱的目的，而且会造成监管困难，极大的提高反洗钱机
制运行的成本。 
从对商业银行的反洗钱成本分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反洗钱的成本与其自身努力程度正相关，如果商业
银行积极参与反洗钱则其必然要加大各项成本投入；同时在对收益产生影响的因素中，其中避免中央
银行处罚这项还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的概率相关。所以商业银行可以控制自己在反洗钱问
题上的努力程度（以下简称“努力程度”），根据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的概率和处罚情况，
商业银行决定其努力程度。中央银行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检查结果来决定其对商业银行的检查概率和处
罚金额。由于信息是不完全的，故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反洗钱问题上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在分析前，对该模型做如下假定：（1）该博弈是无限次重复博弈，经过多个阶段以后，最终系统会处
于一个均衡状态，得到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和中央银行的检查概率；（2）商业银行的个数为N，且每
个商业银行的利润函数都相同：（3）初始阶段中央银行不清楚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商业银行也不清
楚中央银行的检查概率；（4）第一阶段后，中央银行可以观察到商业银行上一期的努力程度，商业银
行也能了解中央银行上一期的检查概率；（5）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在下一阶段都根据上一阶段得到的
信息来决定下一阶段的行动；（6）中央银行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向均衡状态收敛。 
（一）商业银行利润函数 
我们设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为d，并令0<d<1，成本函数为CS（d），收益函数为RS（d），商业银行的
利润为PS（d），则商业银行的利润为PS（d）=RS（d）-CS（d）。在商业银行的反洗钱成本中，对于
制度的建立和档案的保管，中央银行很容易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这些工作商业银行必须做而与商业
银行的努力程度联系不大，即使制度进一步修订的成本相对于其他成本而言也较低，在成本函数中可
以看成常数，两项合在一起用C1表示。雇员成本、检查成本、机会成本和失去客户成本都与努力程度
正相关，三项合起来用函数H（d）表示，H‘（d）>0，H（d）=0， 0<H（d）<b<+∞，b表示商业银行
完全按中央银行的要求去做时，对其产生的损失。综合起来商业银行的成本函数简化为： 
CS（d）=C1+H（d）     0<d<l （1） 
在对收益产生影响的因素中，中央银行对查出问题的商业银行的罚款金额用F表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
行进行检查的概率为P，发现问题的概率为： 
?准１(d),?准'<0,P[F?准１(d)]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进行罚款的期望值，它代表商业银行每个阶段
被中央银行罚款的金额。因此，避免中央银行罚款的期望收益为(1-P?准１(d)＞F。对于避免名誉风险
和运营风险以及在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的收益，用函数?准2(d)来表示，它们与d正相关，?准2(d)>
0。期望收益表示为： 
RS(d)=(1-P(?准１(d))F+?准2(d)（2）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商业银行的利润函数： 
PS(d)=RS(d)-CS(d)=(1-P?准１(d))F+?准2(d)-C1-H(d)（3） 
（二）中央银行的利润函数 
设中央银行的成本函数为CZ（P），收益函数为RZ（P）。中央银行的制度成本为常数，用C2表示，检
查成本和雇员成本、检查概率正相关，用θi(p)表示，θ1'(p)>0则中央银行的期望成本为： 
CZ(p)=C2+?准1(P)（4） 
获得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挽回国家的损失等前四项收益都是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的函数，用函数θ2
(d)表示。由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罚款额度是一个商业银行可以观察到并且不能随意更改的量（但
罚款额度有一变化范围），所以中央银行的期望收益为： 
RZ(p)=NFPθ1(d)+θ2(d)（5） 

RZ(p)=RZ(p)-CZ(p)=NFP?准1(d)+θ2(d)-C2-θ1（6） 



在参与双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理论界已经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原永中，2003），在这一模型
中，商业银行可以控制自己在反洗钱上的努力程度，根据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进行检查的处罚情况，
商业银行决定其努力程度。监管机构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检查结果来决定其对商业银行的检查概率和处
罚金额。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成本取决于对商业银行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经过多个阶
段以后，监管机构的检查概率和商业银行的努力程度逐渐向均衡状态（P*，d*）收敛，最终系统会处
于一个均衡的状态。其中多阶段博弈的过程为： 
1.商业银行与监管机构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假定监管机构是一个强大的全能的监管
者，如果冒犯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商业银行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当前静观监管者的举动是商
业银行最明智的选择。 
2.商业银行没有真正的了解监管机构，监管者出台一些举措包括一些惩罚措施，协助洗钱的商业银行
就会收敛，这也是最优选择。 
3.当商业银行经过长期的试探后，发现监管机构不过如此，或者发现即便是协助了洗钱也不一定会受
到处罚（即0<P<1），那么商业银行通过观察监管者的行为逐渐修正对其的看法，从而敢于以身试法。 
这就是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根据模型的结果，理性的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会选择（P*，d*）的均衡
解来作为它们的检查概率和努力程度。在前面的假设条件下，该解是稳定的。下面我们分析影响（P
*，d*）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均衡解的。 
令W是商业银行进行反洗钱给自身带来的收益，U是其进行反洗钱的成本，则W-U是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反
洗钱的净收益，m是反洗钱主管机关查处的成本。a是金融机构消极参与反洗钱给反洗钱工作带来的损
失，（B一C一F）为金融机构选择不努力反洗钱被主管机构查处后的收益。 
对商业银行而言，努力与不努力的期望收益分别是： 
E（努力）=W-U 
E（不努力）=（B-C-F）*p+（B-C）*（1-p） 
解得均衡解：p*=[（B-C）-（W-U）]/F    （7） 
同理，解得均衡解：d*=1+m/（2a-F）     （8） 
由（7）式可知，W越大，也就是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反洗钱的收益越大，其越有参与反洗钱的积极性，
央行需要进行查处的概率P越小。 
由（8）式可知，商业银行对反洗钱的努力程度与惩罚力度F正相关，F越大，选择的努力程度d越大。
另外，m越大，即监管机构查处的成本越高，商业银行选择的努力程度越小。 
对于金融机构消极反洗钱带来的损失a，其对于监管机构的查处概率没有影响，因为a的大小是查处后
才能被主管机构知道的“事后信息”；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事前信息”，考虑到过大的损失
容易事后引起监管机关的查处，商业银行会提高其反洗钱的努力程度。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没有金融监管机构的时候，金融机构同行业的博弈中，金融机构的最佳选择
都是“不严格”。因此，金融监管的介入是必然的。监管机构介入以后，如果不严格执行反洗钱任
务，一旦被发现，金融机构将会被处罚。处罚的力度取决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结果。但是，金融机构
也不会因为受到处罚就从此开始严格反洗钱，他们还要根据监管机构的检查力度和处罚力度，决定自
己反洗钱的努力程度。监管机构也同样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严格执行监管，将给社会带来利益，但是
将给自己带来巨额成本，包括，检查成本、人员成本等；倘若不严格执行监管，将给社会带来损失，
但本身的成本会减少很多。所以，监管机构也在权衡。它通过对社会利益和监管成本的权衡，决定监
管力度。 
因此，监管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没有监管机构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从理性经济
人的角度出发，会选择“不严厉”执行反洗钱任务。但是，在监管机构介入之后，金融机构不管是从
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声誉的角度出发，都要适当加强反洗钱力度。至于其加强的程度则取
决于监管机构处罚力度和奖励力度。因此，监管机构在监管的同时，应建立一套合理的惩罚激励机
制，以利益刺激金融机构以自己最大的能力做好反洗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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